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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全年最低价洗衣机
过后却降价，该如何维权？
海口白先生咨询：我在“双11”活动期间，在某购物平台

购买了一款号称特价销售的洗衣机，宣传页面上说的是一
年以来的最低价，可是刚过完“双11”，就降价了。请问，这
样我可以维权吗？

解答：可以，消费者在遭遇降价损害权益的情况时，应积
极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协商、调解、投诉、仲
裁或诉讼等途径，来获得公正的赔偿和解决方案。

网购浴缸放不进洗手间
可以退货吗？

三亚周先生咨询：我老婆在网上买了一个浴缸，但到手
才发现根本放不进去洗手间，我们想退货，但却被商家拒绝
了。请问，我们可以要求退货吗？

解答：按照法律上来说是可以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
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须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做的；
（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
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
以上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
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
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
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

网购商品不合适
退换货需要提供哪些依据？
海口王小姐咨询：我网购了一些商品，收货后发现有好

些都不太合适。请问，退换货需要给商家提供哪些依据？

解答：在商品退换货过程中，你需要提供购物凭证、商品
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商品包装和配件以及其他相关凭证。
这些凭证可以帮助你证明你的权益和退换货的合法性。因
此，请务必妥善保管。如果商家拒绝退货或换货，你可以通
过消费者协会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国外代购化妆品回国违法吗？
儋州吴女士咨询：我的好朋友最近在国外旅行，我想托

她帮我代购一些化妆品回国，可是又不太懂相关的法律。
请问，从国外代购化妆品回国违法吗？

解答：海外代购化妆品本身并不违法，但需要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申报和缴税，选择合法渠道和供应商，以
规避法律风险。

网购商品宣称能保修几十年
算不算虚假宣传？

陵水张先生咨询：我在网购时发现有些商品动不动宣
称能保修几十年，但那些商品根本不可能用几十年。请问，
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解答：宣传商品保修几十年是否算虚假宣传，取决于具
体情况。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
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因此，如果商品保修几十
年的宣传与实际保修服务不符，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其次，具体到“终身保修”或“保修几十年”的表述，需要
确保承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如果广告主无法兑现这些承
诺，或者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欺诈行为，那么这种宣传就可能
被视为虚假宣传。

此外，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会考虑广告宣传页面上
的质保期承诺是否属于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果商家在
广告中承诺的保修期未能兑现，商家需要按照广告宣传的约
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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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案情经过：小伙网购原装正
品手机却收到二手组装机

2023年 11月的某天，小江百无聊
赖地刷着手机，在某音直播间看到某志
数码产品精选店正在直播，直播中没有
主播，只显示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正在
出售苹果 XR 手机（XR 改装 14Pro）。
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在直播中承诺配
置为苹果XR原装正品，只是套了苹果
14Pro的外观。小江见状有些动心，于
是私信联系了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询
问所出售的手机是否是原装正品。得
到肯定的回复后，小江便下单购买2部
苹果XR手机（XR改 14Pro）512GB版
本，并支付 5076 元（每部单价为 2538
元）。

手机到货后，小江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有1部手机才用不到几天就开始
卡顿闪屏，不像正版手机。小江心有疑
惑，便找了一家正规手机店验机。果不
其然，手机店验机发现，该部苹果XR手

机电池显示为“未知部件”，
内存出厂值为64GB，读出
值为 512GB，存在内存
扩容情况，而且屏幕和
主板都存在异常，是一
部组装机。

验 出 是 组 装 机
后 ，小 江 顿 时 傻 了
眼。小江找到某志数
码产品精选店，私信
告知他已经验出了
一部手机是组装机，
并要求全额退款。
某志数码产品精选
店先是和小江打哈

哈，最后竟然对小江的诉求不进行回
复。小江一气之下，将某志数码产品精
选店起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诉
请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退一赔三”，全
额退还手机购买费用2538元，并3倍赔

偿7614元。

法院判决：商家属于虚假宣
传构成欺诈应“退一赔三”

龙华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江和某志

数码产品精选店都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

等情形，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双方

成立合法有效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双

方当事人都应当遵照执行。经营者应当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全面的信息不

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法院认为，小江在咨询案涉手机信

息时，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承诺除了改

变外观之外，里面所有配件均为原装正

品。但小江通过验机发现，所购买的手

机为组装机，故案涉手机的宣传属于虚

假宣传，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的行为构

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

最终，龙华法院判决某志数码产品

精选店退还购买手机款2538元，并承担

三倍赔偿7614元给小江，但小江需将组

装机退还给某志数码产品精选店。

律师说法：消费者网购到假货
有权要求商家“退一赔三”

在生活中，像小江这样买到假货的
情形屡见不鲜，那作为消费者要怎么维
权呢？对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符雯妃介绍，买到假货后，消费者可以
首先尝试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如果协
商无果，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必
要时，消费者还可以选择通过向法院提
起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符雯妃表示，在买到假货后，消费
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
元的，为五百元。此外，消费者在维权过
程中产生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诉讼
费等，也是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的。

符雯妃提醒，诚信经营的重点在于
明码标价，不欺客宰客、不虚假宣传。
卖家在二手商品交付前，应向买家如实
说明商品实时状况，同时要妥善保管商
品，确保交付前的商品与其描述相符，
否则，卖家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消
费者应当选择正规网站购物，在二手商
品交易中应避免盲目贪图便宜或轻信
他人，要注意卖家过往交易情况、信誉
评价等信息，评估卖家可靠性。要提高
甄别能力，谨慎交易，在下单前应当仔
细确认商品参数，摸清购物流程，并保
留相关证据，才能更好维护自己的权
益。

律师说法：重大误解是可撤
销民事行为的一种

在该案中，卖家一再强调是因为标错
了价而产生的重大误解，但对于卖家来说
并不然。因为作为卖家来说，不可能对自
家商品没有概念和认知，那么对于消费者
来说，如果在消费时，产生了重大误解该
怎么办呢？

对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
妃表示，重大误解是指由于行为人在对行
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以及标的物的品
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的错误认
识，导致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民事法律行为。重大
误解是可撤销民事行为的一种。比如，出
借人误将第三人当作借用人订立借贷合
同，或者买受人将复制品误认为真品而承
诺买卖等。但是，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
可撤销的。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可以对
这种行为行使撤销权，撤销该行为后，双
方的权利义务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

符雯妃提醒，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
同，当事人一方（误解人）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
当事人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变更合同内容，也可以申请其撤销合
同。另外，撤销权的行使还可以通过协商
的方式进行，如果对方未反对撤销权人作
出的撤销合同的意思表示，则可以直接发
生撤销合同的后果。由于可撤销的合同
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因此误解人行使撤
销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否则撤销
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变为有效的合同。
为此，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合同成立之
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
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
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
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海口一男子网购便宜电脑，网购平台称标错价拒发货，法院判决——

商家应履行合同发货
近年来，各大网购平台为吸引消费者，相继推出了各种补贴“秒杀”活动。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吸引消

费者前往网购平台消费，消费者在被吸引消费的同时，也享受到了较为优惠的价格和服务，这本来
是“双赢”的结果，然而，一些网购平台利用消费者享受优惠价格的心理，标出低价吸引消费者，但是等消费
者点进去购买之后，网购平台便以各种借口不发货或者发货不对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海口市
美兰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因买家下单后卖家不发货引起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李成沿

案情经过：男子网购低价
电脑，平台8天不发货只
赔偿50元

家住海口市美兰区的男子阿德
在网购时，看到某宁平台（云某公司）
的Apple笔记本电脑某宁专卖店（快
某公司）内的苹果牌电脑只要2399
元一台。阿德觉得很优惠便全款支
付下单购买了一台。阿德支付完毕
后，网购页面显示“您的订单已支付
完成，Apple笔记本电脑专卖店正在
为您发货”“将在48小时内为您发
货，订单编号为 392488XXXXX”。
阿德见此便关掉了网购页面。几个
小时后，某宁专卖店服务助手发出订
单信息让阿德核对确认。阿德核对
无误后点击了确认按钮，再次对订单
进行了确认。

可是过了好几天，阿德发现已经
超过某宁平台所承诺的发货期限，但
某宁专卖店仍未发货，阿德便与线上
客服沟通联络。某宁专卖店客服却
回复“发不了”“错价了”“系统错价格
了”。阿德很不满意便打电话投诉至
某宁平台客服，某宁平台客服电话表
示会处理。

在付款后的第8天，某宁平台表
示投诉处理完成，投诉结果显示：投
诉成立，商家价格设置存在异常，因
价格异常赔偿阿德50元。阿德感觉
受到了欺骗，无法接受处理结果，再
次向某宁平台提出发货要求，被某宁
平台拒绝。阿德一怒之下，将某宁平
台（云某公司）和某宁专卖店（快某公
司）一起诉至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诉请法院判令他和快某公司的买
卖合同成立，快某公司继续履行订
单，保质保量交付苹果牌电脑。

法院判决：不应将经营风
险转移给消费者，卖方应
履行买卖合同

美兰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快某公司代理人辩称，该公司承
认给消费者阿德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
验，但是在网购平台上由于标价错误
导致价格只有正常售价的一半不到，当
时没有任何促销活动，没有任何其他商
业推广活动，该标价属于错误标价。发
现错误标价后，该公司与阿德联系要求
撤销合同，所以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7
条要求撤销合同。该公司请求撤销合
同的时间符合民法典第152条的规定，
所以该公司和阿德的买卖合同应该属
于重大误解可撤销的合同。

云某公司代理人还辩称，该公司仅
是平台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只是
在合同中作为中间人，已经给出了相应
的处理意见（要求快某公司给阿德赔偿
50元）。因此，云某公司不是该案适格
被告，案件和云某公司无关。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阿德向快
某公司购买苹果牌电脑，价格2399元
确实明显低于同时期同类商品的正常
市场价格，而该价格是经营者自己标
挂，是否属快某公司误标而构成重大
误解，是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快某公
司标示苹果牌价格2399元虽然明显
低于市场同类商品价格，但该低价幅
度与同类商品相比，并未低至不可思
议的程度。在现今电子产品竞争激
烈、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的社会市场中，
低价“秒杀”“抢购”甚至是以低于成本
价出售的优惠促销活动也是有可能。

阿德作为消费者发现快某公司低
价售卖商品，与卖方客服沟通，甚至明

确提出比低配置的商品价格还便宜的

疑问，客服提示其进行参数对比来选

购，并未对其价格疑问作出否定意见，

阿德在线付款下单后，快某公司的销

售系统提示阿德核对订单，此时仍显

示价格是2399元。该核对订单不仅

是让买方核对购买信息，同时也是卖

方自行核实、确认订单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卖方快某公司没有作出价格

标错的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阿德于下单后第三天

询问发货，快某公司客服回复是“会根

据订单安排发货”，仍未提到价格有

误。在这之后，快某公司才以“发不

了”“错价了”“系统错价格了”为由拒

不发货。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快某公

司系误标价格且属于重大误解。即

便快某公司确实误标价格，该误解并

非对买卖合同的行为性质、对方当事

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

等合同主要内容的错误认识。因此，

商家在自身有过错的情况下为维护

自身的利益而滥用重大误解主张撤

销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实则严重侵

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无论是出于诚信

经营的要求还是法律规范的要求，都

应进行严格的规制。据此，快某公司

以其误标价格故存在重大误解为由

请求撤销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不符

合法律规定，美兰法院不予支持。快

某公司不应将其自身过错所造成的

经营风险转移给消费者，损害消费者

的权益。

最终，美兰法院判决确认阿德与

快某公司关于苹果牌电脑的买卖合同

成立，应在10日内向阿德履行交付的

商品的义务。云某公司在此买卖合同

中并无过错，也没有对阿德构成侵权，

与案件事实无关。

海口一小伙去年“双11”期间网购手机却收到二手改装机，退款不成起诉索赔

商家构成欺诈被判“退一赔三”
■李成沿

“双 11”期间，各大电商平台拉开“巨惠特卖”大战，消费者在开启“买买买”模式时，难免会遇到商家“先
涨后降”“货不对板”等套路。虽然网购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但随着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相关部门监管力度
加大，网络消费环境逐步优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本报结合近几年“双 11”消费维权及消费
者投诉情况，梳理了两起网购侵权案件，以案释法，提醒消费者遇到类似问题时如何更好地维权。

编
者
按

“不是新款买不起，而
是二手商品性价比高。”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选择“买二 手 、用 二 手 ”，
推 动 了“ 二 手 经 济 ”的 发
展。与此同时，伴随二手
交 易 市 场 规 模 的 快 速 增
长，相关交易乱象也频频
发生，侵犯了消费者的权
益。去年“双 11”期间，家
住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的 小 江
网购 2 部手机，店家承诺
是原装正品手机，结果收
货时竟发现有 1 部手机是
组 装 机 。 小 江 在 要 求 商
家全额退款被无果，果断
起诉至法院。最终，他要
求 商 家“ 退 一 赔 三 ”的 诉
请 得 到 了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人民法院的支持。


